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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证券交

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

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

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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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2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且

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1 国新 03（以下简称“本期

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88929.SH 

债券简称 21 国新 03 

债券名称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债券期限（年） 5 

发行规模（亿元） 20.00 

债券余额（亿元） 20.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3.64%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后票面利率情况

（如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整权） 
无 

起息日 2021 年 10 月 26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22 年至 2026 年间每年的 10 月 26 日 

担保方式 无 

主体/债项评级 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级 AAA/-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和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

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

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 1 次。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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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审计机构变更 

原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服

务年限届满，经与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友好协商，决定不再

聘请其担任发行人主审审

计机构。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事

项排查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

等重大事项，及时开展了进

一步核查，通过询问发行

人，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证

据，确认该重大事项属实，

督促发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

托管理人已及

时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三、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从事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国有股权经

营与管理;受托管理;资本运营;为开展上述业务所进行的投资和咨询业务。(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2022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651,156.14 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278,753.54

万元。2022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 2,682,781.31万元，实现净利润 2,392,622.50

万元。 

（二）发行人 2022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 2022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末 2021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流动资产合计 41,466,740.92 26,832,375.14 54.54 

非流动资产合计 44,427,674.66 41,068,554.99 8.18 

资产总计 85,894,415.59 67,900,930.13 26.50 

流动负债合计 27,788,120.56 13,359,393.22 108.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24,158,674.19 22,915,423.53 5.43 

负债合计 51,946,794.75 36,274,816.75 43.20 

所有者权益合计 33,947,620.83 31,626,113.39 7.3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937,618.71 18,874,004.40 5.64 

营业收入 651,156.14 572,284.72 13.78 

营业利润 2,682,781.31 2,502,008.45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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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度/末 2021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利润总额 2,669,163.53 2,493,632.47 7.04 

净利润 2,392,622.50 2,167,111.35 10.41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25,162.32 1,508,062.47 1.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6,842.58 -2,646,079.80 44.1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40,771.50 -4,639,624.42 -94.8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12,806.11 7,928,281.60 52.7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24,330.10 636,372.76 155.25 

资产负债率（%） 60.48 53.42 13.21% 

流动比率 1.49 2.01 -25.70% 

速动比率 1.49 2.01 -25.69%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2022 年度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及专户运作情况。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发行人的偿债资金来源为日常经营和间接融资。 

（一）发行人盈利能力及日常经营收益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

别为 49.87 亿元、57.23 亿元和 65.12 亿元，投资收益分别为 138.24 亿元、327.88

亿元和 243.63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161.23 亿元、216.71 亿元和 239.26 亿元。总

体来看，发行人的经营收入、投资收益和利润情况将为偿付本期债券本息提供一

定保障。 

（二）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和间接融资能力 

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较

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截至 2023 年 3 月末，发行人本

部在多家银行的授信额度合计 5,646.11 亿元，其中未使用授信额度 2,260.75 亿

元，备用流动性充足。如果由于意外情况导致发行人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

获得足够资金，发行人有可能凭借自身良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

作关系，通过间接融资筹措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所需资金。但由于银行授信并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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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法律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具有强制力，发行人同样存在无法实现授信

取得外部融资的风险。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21 国新 03 未设置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本期债券的按

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偿债专项账

户、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制定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和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努力形

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 

1、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偿债专项账户 

发行人将为本期债券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项用于本期债券募集

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使用，本期债券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

所产生的现金流。公司将制定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业务部门对资

金使用情况将进行严格检查，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保证募集资金在投入、运用、

稽核等方面的顺畅运作，确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按照国务院国资委批复、董事会

决议及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使用。 

2、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本期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

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

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

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3、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公司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

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与中信建投证券订立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由中信建投证券依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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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持有人对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

券持有人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公司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

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报送公司履行承诺的情况，并在公司可能出现债券违

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采取必要的措施。 

4、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公司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制定

了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

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债券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作

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5、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公司成立偿付工作小组，自本期债券发行之日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

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继续处理

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公司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

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6、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发行人偿债能力、募集

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发行人将按《债券管理办法》、《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进行相关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

托管理人作用，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

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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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年） 
到期日 

188929.SH 21 国新 03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2 年至

2026 年间

每年的 10

月 26 日 

5 
2026 年 10 月

26 日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足

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88929.SH 21 国新 03 
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按时完

成上年度付息兑付工作 

（三）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正常，无特殊情况。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均已按相关要求发布相应临时公告，共 1

次。详情请见本报告“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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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

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十二、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